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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昌市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-乐昌市乐城林

业站办公楼危房改造地块管理图则（调整）摘要 

 

一、背景 

《乐昌市乐城林业站办公楼危房改造控制性规划》于 

2009 年 4月 17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（乐府复【2009】

28 号），规划用地面积为 2120 平方米，容积率 3.82，建

筑密度 54.9%，绿地率 14.6%，建筑限高≤26 米。该项目是

乐城林业站办公楼危房改造项目，由于拆迁补偿及有关政策

的变化问题，一直未开始实施，乐昌市顺景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通过法院裁定，取得了原控规范围

内 1649.2 平方米的土地，并申请了“三旧”改造项目，准

备按原控规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乐昌市顺景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在委托第三方设计单位编制该项目的工程设计方案

时，提出原控规编制时间已久，原规划建筑限高与现行规划

设计要求不匹配，为增强规划科学合理性及可行性，以及为

尽快实施该项目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，对原规划方案的建筑

限高进行调整。 

二、规划范围 

本次建筑限高调整地块位于老虎头路原乐城林业站，处

于乐昌市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人民北路人文居住

片区，规划总用地面积 2120 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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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划调整内容 

1、由于《韶关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及其他现行

的建筑退让要求，无法按原控规的建筑限高进行工程方案设

计，须调整至≤60 米方才可行。建筑限高由≤26米调整为

≤60米，其他规划指标保持不变； 

2、原控规的规划用地红线根据修测后的地形图（2000 

坐标）以及“三旧”改造的要求进行调整，规划用地面积不

变。 

3、规划方案里的规划设计要求及建筑设计要求按现行

要求进行调整。 

四、控规调整的分析及结论 

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

行调整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乐昌市乐城林业站办公楼

危房改造地块的规划建筑限高由≤26 米调整为≤60 米是可

行的，对项目地块及周边区域均不产生负面影响，且在正面

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根据新修测的地形图及“三旧”改造要

求，按现行的控规编制要求，对规划建设用地进行重新确定

是合理的，有利于项目下一步的各项手续办理以及项目的尽

快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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